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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补位，管住生活里的“烦心事”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遛狗不牵绳、校园欺凌等都有规定

【“小刑法”精准补位】
管住“未达犯罪”的违法行为

“此次修订不是简单的条款
‘加法’，而是一次回应民生关切的
系统性完善升级。”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
法学会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黄
捷直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由原来的119条增加至144条，核
心是对违法行为类型和执法程序
进行了系统性补充与完善。2023年
9月1日、2024年6月28日， 治安管
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稿、二审稿
先后公布，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期间
共收到10万余人提交的逾13万条
修改意见。

“治安管理处罚法又被称为
‘小刑法’，但两者规制范围截然不
同。”黄捷解释，刑法针对严重的违
法行为，即犯罪行为，法律后果更
严重，惩戒更严厉；治安管理处罚
法由公安机关专门实施，针对较轻
的违法行为，即已违法但尚未构成
犯罪的行为，处罚目的是“治病救
人”，结合违法记录封存等规定，引
导当事人改正向善。“针对这些未
达犯罪标准的违法行为，通过治安
处罚实现警戒、预防效果，与刑法
形成配套衔接的法治体系。”

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副主任唐婷律师介绍，修订后的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明确，其调整
的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
为，并非刑事犯罪层面的制裁。

“治安管理处罚法划定了日常
行为的底线，像遛狗不拴绳、犬只
伤人未达轻伤、高空抛物未造成严
重后果等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构
成犯罪的行为， 都被明确列为违
法，对应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
这给公众清晰指引，让大家知道哪
些事不能做，做了必受罚，起到提
前预防和普遍威慑的效果。” 唐婷
说，需要注意的是，一旦行为社会
危害性达到刑事犯罪标准，如高空
抛物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夺方向盘
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等，就需适用刑
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填补了“一般违法”与“刑事犯
罪”的空白，而非替代刑事处罚，两
者协同发力， 共同织密法治网络，
守护社会安全。

【直击新痛点】 管住生活里的“烦心事”

无人机“黑飞”、遛狗不牵绳，高空抛物、数据泄露……
这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民生痛点， 都在修订后的法律中得
到明确回应。

黄捷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业态新风险不断涌现、
社会治理也需要更加精细化， 对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将这些行为及时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不仅为公安
机关执法提供了明确依据，也精准回应了公众的安全关切。

“以往高空抛物等行为常面临‘要么无罪、要么重罪’的
尴尬，现在新法将这类行为明确为治安违法，公安机关能及
时介入处罚，在行为升级为刑事犯罪前进行干预矫正，从源
头遏制危害扩大，减少相关刑事犯罪。”唐婷介绍，以抢夺方
向盘为例，过去，该行为需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人员重伤等
严重后果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后果发生前缺乏有效干预；
如今将“危险状态”本身定为违法，无需等严重后果发生，公
安机关可直接立案处罚。同时，新法中还为这些常见风险行
为明确了具体处罚依据，统一执法标准，让公众清楚违法成
本，增强法律威慑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治安管理领域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将一些危害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主要分为
五类。一是将考试作弊、有关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的行为，
组织领导传销、 从事有损英雄烈士保护等行为增列为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并给予处罚。二是将以抢夺方向盘、殴打、
拉扯驾驶员等方式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高空抛物，
违规升放携带明火的升空物体，违规飞行“无人机”等增列
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给予处罚。三是将组织、胁迫未成
年人从事有偿陪侍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 依法治理学
生欺凌，增加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
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对涉及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相
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明确规定从重处罚。 四是将采取滋
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虐待老幼病残人
员，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增列为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
并给予处罚。五是将盗用、冒用个人、组织身份、名义招摇撞
骗， 娱乐场所和特定行业经营者不依法登记信息， 非法安
装、使用窃听窃照器材，非法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违规
养犬、犬只伤人等增列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并给予处罚。

清晨广场舞扰民，小区未牵绳犬只乱窜，无人机肆意乱飞……这些生活中的
烦心事，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制。2026年1月1日，一份与每个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的“法治指南”正式生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

新法如何划定日常行为的“红线”？将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三湘都市报记者
采访相关专家、律师，解码其中亮点。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扫码看视频

【法治有温度】
轻微违法不贴“终身标签”

在规范执法方面，新法亮点突出。黄捷介
绍，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人民警察出示
的工作证件明确为人民警察证。在原有“公安
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
办理治安案件，文明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的基
础上，新增“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要求。
同时，明确询问当事人、检查相关场所、扣押物
品等情形需同步录音录像，在部分情形下如果
未按规定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或者录音录像资
料损毁、丢失的，法律明确相关证据不能作为
处罚的根据。

“这些规定让执法过程全程留痕， 不仅让
执法更加规范，也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黄捷说。

在强化执法规范的同时，法条充分体现对
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彰显法治温情。例如，正
在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人，遇有参加升学考
试、子女出生或者近亲属病危、死亡等情形的，
经申请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暂缓执行。

唐婷认为，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也是极
具人文关怀的条款。“对治安违法记录予以封
存、限制公开和查询，能解决‘一次犯错、终身
受限’的问题，避免普通人因邻里纠纷、小额赌
博等轻微违法记录，在就业、升学、考公、职业
晋升中遭遇不合理歧视，保护公民人格尊严和
回归社会的权利。”

“被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只是轻微违法，
而非犯罪，封存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这一规
定能驱动人心向善，避免受过处罚的人因‘黑
历史’ 产生负担， 引导当事人向善良方向转
化。”黄捷补充，需要明确的是，封存不是消
除、删除记录，有关违法信息仍然记录在案，
只是不得随意查询、提供或者披露。

此外，新法新增了正当防卫条款，明确合
理正当防卫不属于违法行为，破解
了以往“被打还手即算互殴”
的执法困境， 区分了正当防
卫与侵权行为，不再是“各打
五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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